
新竹市113年度
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

鑑定安置作業說明

新竹市特教資源中心



資優
特殊教育法第4條 本法所稱資賦優異，指有卓
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
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
類如下：

一、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二、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三、 藝術才能資賦優異。

四、 創造能力資賦優異。

五、 領導能力資賦優異。

六、 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



一般智能資優的特質（一）

學習能力快速，所需的學習時間比別人少。

做感興趣的事物專注、持久。

觀察力敏銳，可以從各種經驗中得到許多訊息。

記憶能力強，聽過或看過的訊息能持久不忘。

理解能力優異，能夠快速掌握主要概念。



一般智能資優的特質（二）

類推能力良好，能夠舉一反三。

能善用學習策略，甚至自己發展一套適合自己的學習法則。

能夠主動涉獵感興趣的題材，相關知識豐富。

好奇心十足，對於感興趣的事物，常常打破砂鍋問到底。

樂於接受挑戰，喜歡接觸困難度高的學習材料。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的鑑定標準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15條

所稱一般智能資賦優異，指在記憶、理

解、分析、綜合、推理及評鑑等方面，

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前項所定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其鑑定基

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的鑑定標準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十五條

（接上頁）

一. 個別智力測驗評量結果在平均數正

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97以上。

二. 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

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

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平均數 正2個
標準差



資賦優異的鑑定流程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2條

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應以標準化評量

工具，採多元及多階段評量。



申請對象

一.戶籍設於本市，112學年度就讀國民小

學二年級學生。

二.戶籍設於本市，且經縣市鑑輔會核定通

過縮短修業年限，將於113學年度就讀

國民小學三年級之學生。



鑑定流程

觀察

推薦
資料初審 初選評量 複選評量

綜合

研判



觀察推薦

家長或教師觀察學童平日表現

---填寫觀察推薦表(鑑定計畫附件二)



資料初審

承辦學校受理初選申請時審查相

關申請表件



初選評量（1）

• 113年3月25日～3月27日（星期一至三）

• 每日上午8：至下午3：50
申請時間

• 本市東門國小A110教室申請地點



初選評量（2）

• 113年4月14日（星期日）上午評量時間

• 團體智力評量

• 學習能力測驗
評量內容

• 113年4月19日（星期五）下午3：00
評量後公告

得參加複選名單



複選評量

• 113年5月1日（星期三）

• 上午8：30至下午3：50
申請時間

• 東門國小輔導處申請地點

• 113年5月5日（星期日）評量時間

• 個別智力評量評量內容



綜合研判

本市鑑輔會召開綜合研判會議
依學生初、複選成績及相關資
料進行審議。



鑑定結果公告

5月13日（星期一）下午3：00

於本市教育網公告通過名單



通過鑑定後安置

• 113年5月22日（星期三）晚上

7：00報到

• 113學年度免遷戶籍安置於

東門國小資優資源班
入學



資優資源班

學生分散編於普通班

大部分課程在原班

部分課程至資優資源班學習



教育部97年3月25日台特教字0970044184號函

分散式資優資源班之學生編班安置應以

常態編班為原則，若有教學需要，應經

縣市政府核准後得調整學生安置班級，

惟該班資優學生人數不得超過3人 。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
辦法第三條

資賦優異教育之適性課程，除學生專

長領域之加深、加廣或加速學習外，

包括創造力、領導才能、情意發展、

獨立研究及其他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資優教育的教育目標



資優≠學優

資優≠高成就

資優教育≠ 補習教育

資優更需要情意教育



路是無限的寬廣！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特前科

5216121*264

新竹市特教資源中心

5427974*103


